
附件4

        1.30           4,974.30    634,529,678.57          848.78

一、公司直销         0.61           1,729.16     23,267,913.45          436.33

二、保险专业代理         0.32           1,636.14     11,453,100.90          231.09

三、保险经纪         0.04              34.44        351,660.30           47.90

四、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

五、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-

六、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        0.01             131.80        270,429.00           20.00

七、其他渠道         0.32           1,442.76    599,186,574.93          113.45

备注：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

合计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。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，由保
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。

2.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统计保单件数时，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。
3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

4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。

5.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，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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